
阳山县水利局关于印发《阳山县组织开展

打击“蚂蚁搬家”式河道非法采砂

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连江海事处、县市场监管局：

    《阳山县组织开展打击“蚂蚁搬家”式河道非法采砂专项行动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县水利局反馈。

                               阳山县水利局

                              2021年8月5日

联系人：县水利局  黄建芬；联系电话：0763-7800351

阳山县组织开展打击“蚂蚁搬家”式河道非法采砂专项行动方案    

    为巩固打击“蚂蚁搬家”式非法采砂专项行动工作成效，持续推进我县河道采砂管理工作，根据市、县政府的要求结合我县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着眼长效、综合整治的方针，加强公安、交通运输、海事、水利等相关部门的协作联动，借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河长制湖长制及河湖警长制平台优势，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全面加强河砂开采、运输环节的监管执法和综合治理，通过人防、技防、物防手段，严厉打击各自辖区内非法采砂行为。同时，加大制度、机制建设力度，建立健全联合执法监管长效机制，实现河道采砂“管得住、管得好、更管长久”的目标。

  二、打击重点

   （一）严厉打击利用改装越野车、改装拖拉机、改装三轮车、改装其他车辆到河滩地非法采运河砂行为。

   （二）严厉打击利用运输车辆、钩机等在内陆中小河流、偏远山区进行非法采运河砂的行为。

   （三）严厉打击以疏浚、清淤、围堰等河道施工名义进行非法采砂之实的行为。

   （四）严厉打击无证照开采河砂，违反水法律法规，扰乱正常河道采砂秩序，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

   （五）严厉打击利用非法改装的抽砂机（简易漂浮式抽砂设备）实施非法采砂行为。

   （六）严厉打击河道采砂许可证期满后未经批准继续开采河砂以及有效期内超高程超范围开采河砂，此类行为属于盗窃国家资源，破坏和浪费宝贵的矿产资源。同时，带来重大安全隐患，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给予严厉打击。

   （七）严厉打击其他“蚂蚁搬家”式非法采运河砂行为。

   （八）严厉打击以销售建筑材料合法名义的中转场非法采砂行为。

  （九）严厉打击以自建房屋的自用砂名义非法采砂行为

    三、成立领导小组

阳山县人民政府成立组织开展打击“蚂蚁搬家”式河道非法采砂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组  长：杨坚强  分管副县长

副组长：曾花荣  县府办副主任

        谭雄辉  县水利局局长

成  员：陈德建 县公安局副局长

        王胜林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丘文斌 县财政局副局长

        罗远辉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罗广兴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吴东强 县水利局副局长

         杨恢朋 连江海事处副处长

         梁带财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何青华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庞玉斌 阳城镇副镇长

         王伟华 青莲镇副镇长

         黎新纪 江英镇副镇长

         杨晓诚 杜步镇副镇长

         陈镜钊 七拱镇副镇长

         陈章海 太平镇副镇长

         邓维贤 杨梅镇副镇长

         黄建和 大崀镇副镇长

         叶  明 黎埠镇副镇长

         唐益初 小江镇副镇长

         黄世杰 岭背镇副镇长

         冯伟华 黄坌镇副镇长

         陈斯文 秤架乡副乡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水利局，由吴东强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各成员单位制定一名干部为联络员，具体负责协调专项行动事宜。本次专项行动结束后，领导小组自行撤销。

    四、组织实施

     行动时间：2021年8月5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一）实施步骤

1.宣传摸底（2021年8月5日至8月31日）。各乡镇政府制定实施方案，对辖区内“蚂蚁搬家”式非法采运河砂行为进行全面摸排，掌握非法采运河砂多发点情况，收集参与非法采运河砂人员、作业工具信息，分类登记造册。同时，采取有效宣传手段，特别针对非法采运河砂多发区域，入村入户宣传，提高群众知晓率，扩大线索来源。

2.打击整治（2021年9月1日至11月30日）。由县政府根据摸排情况，牵头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对违法采运河砂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依法移送一批违法采运河砂分子。

3.建章立制（2021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由县水利局从成员单位抽调人员，对各乡镇打击“蚂蚁搬家”式非法河道采砂情况进行抽查检查，各乡镇充分总结经验，建立健全长效常治机制，推动联合打击非法采运河砂工作常态化。

（二）职责分工

各有关部门要落实监管职责，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分工如下：

水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河道采砂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负责河湖管理工作，探索通过加强河湖管理，采取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阻止非生产生活和非河道管理需要的车辆进入河道管理范围，有效预防违法采砂行为的发生。

负责将预防与打击违法采砂行为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上报。

负责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系，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定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公安机关：

负责查处河道采砂及管理活动中的治安管理违法犯罪行为，查处运砂车辆超载等违法行为。

负责对违法采砂的组织者及违法采（运）砂逃逸者、暴力抗法者、涉及违法采砂黑恶势力等进行打击、追查和处理；对违法改装、套牌的运砂、采砂车辆等作案工具及时进行查处。

检察机关：

对于查处的涉嫌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从立案到侦查全程进行指导和监督。

县财政局：

负责统筹落实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经费，优先保障河道采砂管理需要实施的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以及河砂管理所需的其他各项费用。

县自然资源局：

负责查处堆砂场涉及的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查处损害航道通航条件的采砂行为以及运砂车辆违法超限等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

负责河砂市场涉及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河道管理范围外无照经营堆砂场的行为。

农业农村局：

负责农用拖拉机的管理工作，对河道周边村庄无牌无证的拖拉机及时进行查处。

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车辆非法改装的管理改装，对县城、乡镇的非法改装点进行查处。

各乡镇政府：

按照属地管理规则各自职责履行河道采砂相关监督管理职责。各乡镇要全面强化采砂监管和非法采砂查处工作，对发现违法采砂行为涉嫌违法犯罪的，要第一时间深入调查，对不构成犯罪，但存在违法采砂事实的，要依法依规处罚；对已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惩处。

    2.各乡镇要执行“河长制”，组织对辖区内河道非法采砂活动进行日常巡查，建立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巡查、制止、报告制度。摸清现有非法采砂状况，掌握非法采砂动态，及时发现和制止新增和取缔后死灰复燃的非法采砂点，将非法采砂制止在萌芽状态。要建立投诉举报制度，形成群众有效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要深刻认识打击违法采砂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坚持重拳出击、抬头就打，加大辖区内日间夜间巡查力度，时刻保持高压态势，部署打击力量，创新打击手段，坚决打掉违法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江河湖泊的水事安全。同时，要强化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方案措施，坚持依法履职，敢于动真碰硬，要加强行业内部的上下协同和跨部门的协调联动，形成打击合力，提高打击效力，确保取得实效。

   （二）敢于立案，善于办案。各乡镇要勇于执法、敢于执法、善于执法，敢于立案，更要善于办案，要坚决杜绝“有案不立、立案不结”现象，及时移送涉刑案件，避免形成新的陈年积案，杜绝失职渎职行为。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建立管辖区域打防控联动机制，建立打击非法采砂长效机制。

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彻底清除“砂霸”。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各乡镇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大非法采砂的打击力度，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深挖幕后违法采砂分子，发现违法采砂行为达到移送标准的线索，及时移送属地公安机关，彻底清除“砂霸”，建立健全河砂供给体系，斩断危害生态环境的非法交易产业链、腐败链。

强化指导，督促责任落实。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对方案要求的任务目标实现情况定期通报，约谈打击不力地区的有关负责领导，针对各地非法采砂行为多发、易发、重复投诉的敏感河段采取明察暗访、随机抽查、不提前通知，不打招呼等方式进行督促、检查。


